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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国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均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莫京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9,773,598,800.00 14,520,531,506.00 3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859,653,138.00 2,673,651,963.00 6.9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6,207,633,691.00 91.24% 16,141,133,798.00 1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9,793,337.00 47.74% 231,979,216.00 5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1,974,188.00 72.17% 228,607,309.00 8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246,318,214.00 -2.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50.00% 0.2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50.00% 0.2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0% 1.58% 8.41% 0.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268,18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935,817.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491,64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7,653.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706,176.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33,543.00

合计

3,371,907.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26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87% 403,044,812 0

质押

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8% 27,366,009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1.47% 14,458,376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7% 13,5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1% 7,000,000 0

池益慧

境内自然

人

0.65% 6,420,055 0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0% 4,963,619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金丝猴

证券投资

．

瑞园

国有法人

0.46% 4,500,700 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

·

融

赢浙商

1

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国有法人

0.44% 4,335,775 0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8% 3,752,13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3,044,812

人民币普通股

403,044,812

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

27,366,009

人民币普通股

27,366,00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4,458,376

人民币普通股

14,458,3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民营活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消费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池益慧

6,420,055

人民币普通股

6,420,055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4,963,619

人民币普通股

4,963,61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金丝猴证券投资

．

瑞

园

4,5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7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

·

融赢浙商

1

号伞

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335,775

人民币普通股

4,335,775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752,137

人民币普通股

3,752,1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的股

东

，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

49.1%

的股份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

8,

875,135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4-9-30/

2014

年

1-9

月

2013-12-31/

2013

年

1-9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853,741,482 4,228,096,190 62.10%

本期组合外汇业务相关的保证金存

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740,491 27,119,664 -8.77%

未到期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4,029,965,926 3,693,278,175 9.12%

主要为深度供应链业务扩张所致

应收利息

127,221,763 46,052,943 176.25%

主要是其他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所

致

存 货

3,587,698,722 1,971,188,545 82.01%

主要为深度供应链业务扩张

，

储备库

存增加所致

发放贷款及垫款

1,213,357,576 766,946,051 58.21%

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822,726,192 7,087,698,394 80.92%

一是业务快速扩张

，

增加银行流动贷

款补充营运资金

；

二是外汇组合业务

质押借款增加

。

交易性金融负债

71,415,846 40,461,507 76.50%

未到期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15,882,855 33,684,058 -52.85%

主要是应付债券到期

，

利息已全部支

付

。

长期借款

424,554,145 891,390,345 -52.37%

主要为长期借款于一年内到期转出

至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所致

营业收入

16,141,133,798 7,371,418,358 118.97%

主要为深度供应链业务增长所致

利息收入

129,949,994 72,726,697 78.68%

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5,072,931,009 6,683,901,735 125.51%

主要为深度供应链业务增长所致

利息支出

29,631,786 9,564,625 209.81%

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99,792,986 411,496,037 45.76%

一是人员数量增加及人工成本上涨

导致人工费用大幅增长

；

二是本期确

认的股份支付金额增加

。

财务费用

254,203,978 60,309,315 321.50%

一是借款增加导致借款利息支出增

加

；

二是人民币贬值导致汇兑损失增

加

资产减值损失

8,181,112 778,901 950.34%

一是报告期处置新疆富怡棉业公司

，

部分债权性投入无法收回

；

二是小额

贷款公司因发放贷款增加

，

相应增加

了贷款损失准备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净额

35,688,180 1,231,525 2797.89%

主要为汇率变动

，

未到期远期外汇合

约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5,697,383 -10,321,869 -736.49%

主要是公司对伟仕股份投资按权益

法确认投资收益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发行公司债券

1、 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4年5月12日召开的2014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公司于2014年6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40633

号）。

3、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25号）

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925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1.5亿元的公司债券。根据《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4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公

司2014年公司债券发行总额11.5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

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次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4年9月30日结束，发行总额为11.5亿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网上发行

本次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5%，即人民币0.575亿元。 最终网上实

际发行数量为3,605.2万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3.13%。

（2）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95%，即人民币10.925亿元。 最终网下

实际发行数量为111,394.8万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96.87%。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1、公司于2014年8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4年9月1日召开的2014年第九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议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15,000万股（含15,000万股）；发行对象：本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底价：发行价格不低于7.19元/股；募集资金金额：

不超过120,000万元；募集资金投向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1

增资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

合 计

120,000

2、公司于2014年9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141204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怡亚通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

实际控

制人周国辉先

生

１

、

目前不存在

、

将来也不会存

在任何直接或间接 与公司的

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亦不会

以任何形式从 事与公司有 竞

争或构 成竞争的业 务

。

２

、

在不对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

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

，

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企业

将尽其所能地减少 与公司或

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对

于确有必要或 无法避免的 关

联交易

，

将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规

定履行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

义务

，

严格执行关联方回避制

度

，

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和公允

价格进行交易

，

保证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和交易行为 的透明

度

，

确保不侵害怡亚通及其中

小股东的利益

。

2007

年

11

月

1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0.00%

至

9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30,042.78

至

38,054.18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20,028.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根据公司前三季度经营状况预测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数

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856

伟仕

股份

150,230,486.00 159,159,999 12.64% 1,493,007,998 15.97% 417,865,558.00 51,944,004.00

长期

股权

投资

认购

合计

150,230,486.00 159,159,999 -- 1,493,007,998 -- 417,865,558.00 51,944,004.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周国辉

2014年10月28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编号：

2014-11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

10月2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以下事项

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归还指定银行贷

款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2014年9月30日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的形式已归还公司债券指定的银行贷款。 现

募集资金已到位，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公司拟申请以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归还银行贷款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

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8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

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7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

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

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向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

请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向

齐鲁银行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向齐鲁银行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不

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古田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古田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怡亚通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怡亚通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和平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6个月，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为6个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6个月，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期限为6个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景田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景田支行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2014年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保证公司能够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或融资额度人民币6亿元整，申请有效期限自2014年10月起至2015年10月止。

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2014年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保证公司能够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周国辉先生、冯均鸿先生

共同决定并签署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融资额度人民币5亿元

整，申请有效期限自2014年10月起至2015年10月止。具体授信内容包括：各银行的授信申请金额、融资币

种、额度期限、担保方式、授信形式及授信用途等并签署相关授信申请决议，并在每年季报时向董事会汇

报上季度银行授信情况。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中议案一

及议案二的银行授信期限及担保期限的议案》

经银行与公司协商，现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中的议案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及议案二“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银行授信期限及担保期限分别由一年调整为18个月。 上述两项议案中的其他事

项不变。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中议案四的

相关内容的议案》

拟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中议案四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原议案内容：为配合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拟向银行（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所列银行）申请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融资，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从担

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各银行担保金额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周国辉先生

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序号 银行名称

1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3

中信银行

（

国际

）

4

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

5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6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7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调整后议案内容：为配合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ETERNAL� ASIA(S)� PTE.LTD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卓怡恒通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拟向银行（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所列银行）申请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融资，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从担

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各银行担保金额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周国辉先生

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序号 银行名称

1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3

中信银行

（

国际

）

4

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

5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6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7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8

华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

9

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

10

渣打银行新加坡分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Singapore) Limited)

11

汇丰银行新加坡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12

大华银行新加坡

(United Overseas Bank Limited)

13

星展银行新加坡

（

DBS Bank Limited

）

14

华侨银行新加坡

（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销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贵州怡品醇酒类营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怡飞” ）投资设立“贵州怡品醇酒类营

销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贵州怡品醇” ），贵州怡品醇注册

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重庆怡飞持股比例为60%，其余40%的股份由自然人张义持有，该名自然人与

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该名自然人及其团队在当地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合作基础，希望借助

深度公司的资金、系统管理及人才优势，对经销品牌和渠道进行整合，扩大销售区域及渠道，规范操作，降

低经销成本，提高项目收益。 贵州怡品醇的经营范围以预包装食品（酒类）销售为主，条件成熟时不排除

向其他快消品领域拓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新乡市怡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省级公司” ） 投资设立

“新乡市怡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新乡怡丰

供应链” ），新乡怡丰供应链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500万元，河南省级公司持股比例为60%，其余40%的股

份由自然人湛勇持有，该名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该名自然人及其团队在当地有一定的

销售渠道和品牌合作基础，希望借助深度公司的资金、系统管理及人才优势，对经销品牌和渠道进行整

合，扩大销售区域及渠道，规范操作，降低经销成本，提高项目收益。新乡怡丰供应链的经营范围以预包装

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日用百货为主，条件成熟时不排除向其他快消品领域拓

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设立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级公司” ）投资设立“山

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山东怡美堂供

应链” ），山东怡美堂供应链注册资金为人民币4,500万元，山东省级公司持股比例为60%，自然人陈勇持

股比例为26.67%，自然人石志奇持股比例为10%，自然人常冬青持股比例为3.33%，该三名自然人与怡亚

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该三名自然人及其团队在当地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合作基础，希望借助深

度公司的资金、系统管理及人才优势，对经销品牌和渠道进行整合，扩大销售区域及渠道，规范操作，降低

经销成本，提高项目收益。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的经营范围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为主，条

件成熟时不排除向其他快消品领域拓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怡亚通玖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度公司” ）投资设立“上海

怡亚通玖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玖鸿供

应链” ），上海玖鸿供应链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100万元，深度公司持股比例为60%，其余40%的股份由自

然人刘兰持有，该名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该名自然人及其团队在当地有一定的销售渠

道和品牌合作基础，希望借助深度公司的资金、系统管理及人才优势，对经销品牌和渠道进行整合，扩大

销售区域及渠道，规范操作，降低经销成本，提高项目收益。 上海玖鸿供应链的经营范围以预包装食品

（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为主，条件成熟时不排除向其他快消品领域拓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黑龙江省信合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省级公司” ）投资设

立“黑龙江省信合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黑龙江信合深度供应链” ），黑龙江信合深度供应链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500万元，黑龙江省级公司持

股比例为60%，自然人王胜臣持股比例为15%，自然人王丹持股比例为15%，该两名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

公司无关联关系。 该两名自然人及其团队在当地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合作基础，希望借助深度公司

的资金、系统管理及人才优势，对经销品牌和渠道进行整合，扩大销售区域及渠道，规范操作，降低经销成

本，提高项目收益。 黑龙江信合深度供应链的经营范围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日用化妆品的批发兼零售

为主，条件成熟时不排除向其他快消品领域拓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设安徽豪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省级公司” ）投资设立“安

徽豪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安徽豪顺商贸” ），

安徽豪顺商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000万元， 安徽省级公司持股比例为60%， 自然人邵长乐持股比例为

10%，自然人柏志平持股比例为10%，自然人徐刚持股比例为10%，自然人周吉持股比例为10%，该四名

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该四名自然人及其团队在当地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合作基

础，希望借助深度公司的资金、系统管理及人才优势，对经销品牌和渠道进行整合，扩大销售区域及渠道，

规范操作，降低经销成本，提高项目收益。安徽豪顺商贸的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通讯产品销售及维修服

务；五金交电、建材、电脑、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服装、鞋帽、工艺品、日用百货、土产日杂（不含食品）销

售等，条件成熟时不排除向其他快消品领域拓展。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拟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B，同时对

《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公司章程》第五条“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B、2703

号，邮政编码为518033。 ”

修订后《公司章程》第五条“公司住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

2701B，邮政编码为518033。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提请董事会于2014年11月14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4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编号：

2014-11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4年10

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

体内容如下：

1、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

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

定为准。

2、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6个月，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6个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人民币1,8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总额）：人民635,41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0元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

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同意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6个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B、2703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

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

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

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非实物方式）；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

的批发与零售。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98,612.6241万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1,472,

379.96万元，净资产为201,453.78万元，总负债为1,270,926.1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97,

9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6.3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 ）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普乐路135弄2号1楼A区

法定代表人：单巍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不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

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截止2014年6月30日，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的总资产为3,145.42万元，净资产为2,108.58万元，总

负债为1,036.84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2.96%。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41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净资产204,911.87万元的

310.0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其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编号：

2014-11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4年10

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

体内容如下：

3、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

7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

定为准。

4、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6个月，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6个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人民币1,2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总额）：人民币635,41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0元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

7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同意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0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6个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B、2703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

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

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

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非实物方式）；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

的批发与零售。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98,612.6241万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1,472,

379.96万元，净资产为201,453.78万元，总负债为1,270,926.1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97,

9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3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 ）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普乐路135弄2号1楼B区

法定代表人：单巍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不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

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截止2014年6月30日，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的总资产为2,012.58万元，净资产为1,407.61万元，总

负债为604.9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0.06%。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41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204,911.87万元的

310.0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其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编号：

2014-11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4年10

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

为准。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人民币5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总额）：人民币635,41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0元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人民币

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B、2703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

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

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

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非实物方式）；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

的批发与零售。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98,612.6241万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1,472,

379.96万元，净资产为201,453.78万元，总负债为1,270,926.1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97,

9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3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 ）

注册地点：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503号4782室

法定代表人：田健辉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6日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文体用品、工艺礼品、日用百货、金属材料、服装服饰、家具、机电

设备、灯具、玩具批兼零；酒类商品批发；企业管理咨询企划、广告及会展服务；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

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截止2014年6月30日，上海怡亚通润雪供应链的总资产为1,837.86万元，净资产为205.16万元，总负

债为1,632.7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8.84%。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41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204,911.87万元的

310.0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

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其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编号：

2014-11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4年10

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

请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人民币1,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总额）：人民币635,41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0元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B、2703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

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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